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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197524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海市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珠海市机电工程师学会、珠海市天奥电梯有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珠海市华峰石化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DB 4404/T XXXX—XXXX
DB 4404/T 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霖、王姝、黄荣捷、戚政武、苏宇航、杨宁祥、陈英红、陈中剑、丛成龙、刘莎、崔靖昀、陈胜来、孔令昌、谢辉、曹瑞轩、任建军、宋铁军、闵青、莫家明、刘金良、黄钧、劳英杰、季鹏、鲍俊涛、王宏君、陈阮、江志铭、张炳雷、曾健生、张宏亮、韦中悬、冯晓蕾、赖立、张启礼、沈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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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障规范
[bookmark: _Toc19197524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91974767][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范围
[bookmark: _Hlk100669405][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航展期间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障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工作职责、应急管理和文件管理。
[bookmark: _Toc345078214]本文件适用于珠海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91974768][bookmark: _Toc19197524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bookmark: _Toc191975245][bookmark: _Toc191974769][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GB/T 7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0. 
保障区域  supportability region
影响航展活动正常开展的区域，包括核心区、外围区以及周边地区。
核心区为航展活动展区内的区域；外围区为距航展活动展区5 km以内的区域；周边地区为航展活动所在区级的行政区域。
0.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  special equipment during the aviation aerospace exhibition
在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召开期间，保障区域内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观光车等特种设备。
0. 
保障性检验  supportability safety inspection
检验检测机构受活动组织方或相关政府部门委托，对航展期间特种设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检验合格的基础上，对其安全性能等进行确认性、补充性的技术检验活动。
0. 
授权部门  authorized department
航展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的委托方，包括但不限于监察机构、航展组织单位、航展指挥中心等。
[bookmark: _Toc191974770][bookmark: _Toc191975246][bookmark: _Toc19351][bookmark: _Hlk93680504]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91974771][bookmark: _Toc21815][bookmark: _Toc191975247]保障区域分类管理
核心区特种设备管理包括曳引驱动电梯、自动扶梯和观光车的维护保养质量自查以及保障性检验。核心区的特种设备在航展活动开始前1个月内到期的，应完成定期检验。
3. 外围区特种设备管理包括重点监控的工业锅炉、固定式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的保障性检验，以及外围区与航展活动相关酒店、公共场所的曳引驱动电梯、自动扶梯的定期检验。
3. 周边地区的特种设备管理包括全部类别的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
3. 在航展活动结束前，外围区、周边地区的所有特种设备应在检验有效期内。
0. [bookmark: _Toc191974772][bookmark: _Toc5002][bookmark: _Toc191975248]主体责任
4.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航展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成立由单位负责人牵头的使用单位保障工作组，落实人员到岗。
4. 航展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根据保障工作要求，拟定本单位需保障的特种设备清单。
0. [bookmark: _Toc191975249][bookmark: _Toc191974773]保障内容
1. [bookmark: _Toc21491][bookmark: _Toc191974774][bookmark: _Toc191975250]航展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0.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管理人员应依法落实特种设备使用安全责任的行为及其监督管理。
0. 依据TSG 08的规定，配备与特种设备使用数量相应的持证作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确保使用的特种设备应功能正常、状态良好，不存在安全隐患。
0. 应根据特种设备运行特点，制定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安全技术档案、岗位职责、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制度齐全、规范，做好归档，并长期保存。
0. 应在航展活动举办1个月前自查特种设备定期检验情况，制定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障方案和应急处置机制。保障方案应至少包括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保障程序、工作要求、人员职责、日程安排和注意事项。
0. 应按照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障方案要求在航展活动举办一周前开展并完成全面自查、备件供给保障、保障检验实施、应急演练开展等。
0. 保障性检验实施前依据TSG 08的规定对特种设备进行自查并记录。自查结果应有使用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0. 应配合检验检测机构完成保障性检验以及相关问题整改。配合保障性检验人员的数量、能力应满足现场检验工作的需求。整改后如仍存在风险隐患应立即消除，并加强维护保养和监护。
0. 应确保特种设备使用标志、警示标志、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服务、投诉、救援电话等信息标明在设备显著位置。
0. 核心区内对需要使用电梯运载专用设备等大件物品的，使用单位应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0. 核心区内如需将乘客电梯转换为司机操作的专用状态，使用单位应安排专人操作，并通知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给予配合。
0. 核心区内观光车在每日投入使用前，驾驶员应熟悉规定的行驶路线及标志，对车辆的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电气系统等进行检查，确认正常后，方可投入运营。
0. 核心区内观光车驾驶员应按照制定的行驶线路图及安全操作规程运行，并严格遵守安全使用管理制度。
0.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确保特种设备应急报警装置有效，设备运行期间值班人员在岗。
0. 特种设备发生故障的，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张贴标识、采取防护措施。
0. 应对核心区内使用的特种设备实施实时监控，监控数据应当保存不少于一个月。
0. 核心区域内发生电梯困人等应急事件时，应立即通知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实施救援、安抚及安全指引工作，并按规定及时上报监管部门或电梯应急处置机构。
0. 核心区内安排一名管理层值班，负责调度人员以及处理突发紧急事务；另外应安排至少1名专职安全管理员24 h值班，做好日常巡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1. [bookmark: _Toc4431][bookmark: _Toc191975251][bookmark: _Toc191974775]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维护保养单位
1. 航展特种设备维护保养单位应成立由单位负责人牵头的维护保养保障工作组，落实保障期间岗位职责和排班部署，并按时报送使用单位和监察机构。
1. 应配合检验检测机构完成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对存在的问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结果上报监察机构。如仍存在风险隐患，应配合使用单位提出可行性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
1. 应储备充足的维修必要零部件应对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
1.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应按附录A为航展期间核心区域内涉及电梯、观光车开展维护保养单位主体责任自查，自查结果应由维护保养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1. 发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时应及时告知使用单位，消除隐患并做好记录。隐患消除前设备实施24 h监测运行。
1.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应安排持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工作经验2年（含）以上且未发生过违规行为的维护保养人员在航展期间核心区实行24 h驻场值守，如收到电梯困人报告后应在10 min内赶到现场实施救援，值守人员实施救援时不少于2人。
1. [bookmark: _Toc191974776][bookmark: _Toc191975252][bookmark: _Toc24068]航展期间特种设备制造单位
2. 应委派专职人员提供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和故障处理的技术指导，协助开展应急救援等专业技能培训，配合检验检测机构完成保障性检验。
2. 应保障特种设备维修必要零部件的供应，建立整机、重要零部件溯源制度。对于已停产或老旧部件，应提前进行更换或维修改造。
2. 如发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告知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并向监察机构报告，积极配合完成隐患整改。
1. [bookmark: _Toc27196][bookmark: _Toc25067][bookmark: _Toc191975253][bookmark: _Toc191974777]检验检测机构
3. 检验检测机构应确认保障区域内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的时效性。
3. 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授权部门下达的任务，制定保障性检验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报授权部门审核。
3. 对核心区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采用逐台全检的方式。
3. 对外围区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采用抽检的方式。抽检单位和抽检比例，应在保障性检验方案中明确。
3. [bookmark: _Toc6549][bookmark: _Toc533773074][bookmark: _Toc533753709][bookmark: _Toc534719187][bookmark: _Toc535507444][bookmark: _Toc533773490]应根据特种设备类别分别成立检验检测机构保障性检验专项工作组。检验专项工作组组长应由机构技术负责人担任，现场检验检测人员应从事检验工作4年（含）以上。
3. 检验检测人员在开始检验前，应按照本文件要求对特种设备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档案（含近10年航展期间特种设备运行状况）、自行检查记录、定期检验报告、运行记录等进行资料审查。
3. [bookmark: _Toc535507446]保障性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在法定检验合格有效期内，发现使用单位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时应报告监察机构。
3. 检验检测人员应按照作业指导文件和授权部门的要求进行现场检验并做好记录，保障性检验项目及要求应按照附录B执行。
3. 保障性检验期间，检验专项工作组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统计检验完成情况，并及时上报给监察机构。
3. 检验发现隐患时，应按附录C填写《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意见通知书》，并跟进整改情况。如发现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应向监察机构报告。
0. [bookmark: _Toc14115][bookmark: _Toc191975254][bookmark: _Toc191974778][bookmark: _Toc533413077][bookmark: _Toc533161736][bookmark: _Toc533411132][bookmark: _Toc532809596]应急管理
各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应根据特种设备类别分别成立专项应急处置保障工作组。应急处置人员应是从事特种设备应急处置工作6年（含）以上，熟悉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流程，具备良好沟通服务能力。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信息系统、应急救援热线电话标识、应急救援编码等信息的24 h应急处置管理体系。
各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应设立24 h应急处置优先响应机制，全程跟进处置情况，发现严重风险隐患，应立即报告监察机构。
各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应制定特种设备事故与故障的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配合使用单位在活动举办前完成应急演练，并做好记录。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委派技术专家指导特种设备应急处置的演练。技术专家应由从事应急处置工作5年（含）以上或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含）以上的人员担任。
0. [bookmark: _Toc191974779][bookmark: _Toc191975255]文件管理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对航展期间特种设备运行管理的过程文件资料分类建档管理，完整保存。建档文件资料至少应包括安全保障方案、工作记录、检验报告、整改见证、工作总结等。
各航展期间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应确保相关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文件齐全、完整，及时归档。归档文件资料应由使用单位保管，采用电子扫描或者纸质材料存档，保存期限不应少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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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191974780][bookmark: _Toc191975256]
（规范性）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自查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自查项目及要求见表A.1。
0.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自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维护保养合同
	1. 维护保养单位资质是否在有效期内；
1. 是否与使用单位签署合法有效的维护保养合同。
	

	2
	维护保养人员持证上岗以及相关培训
	1. 是否按要求配备维护保养人员；
1. 维护保养人员是否取得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1. 维护保养作业人员是否通过安全教育考核。
	

	3
	维护保养方案
	1. 是否制定维护保养计划与方案，使设备能够达到安全要求，保障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1. 对于发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增加维护保养项目（内容）予以解决时，维护保养计划与方案是否及时修订。
	

	4
	维护保养自行检查项目及内容
	电梯
	1. 制动器制动能力，测量并记录制停距离；
1. 层门和轿门导向及保持装置与地坎槽啮合深度不小于制造单位要求，制造单位无要求时不小于地坎槽深度的70%；
1. 梯级、踏板与围裙板间隙，当围裙板设置在梯级、踏板或者胶带的两侧时，任何一侧的水平间隙应不大于4 mm，并且两侧对称位置处的间隙总和不大于7 mm；当围裙板设置在踏板或者胶带之上，则踏板表面与围裙板下端所测得的垂直间隙不大于4 mm，踏板或者胶带产生横向移动时，不允许踏板或者胶带的两侧与围裙板垂直投影间产生间隙；
1. 梳齿板梳齿或者踏面齿，应当完好，不得缺损。
	

	
	
	观光车
	1. 目测车辆的外观是否完好，是否有锐边、尖角，检查挡风玻璃是否有裂纹、裂缝，检查车辆座椅是否破损，座椅紧固是否良好；
1. 检查灯光、喇叭、雨刷器、灭火器、仪表等是否完好，验证功能是否正常，检查轮胎的磨损状态及气压；
1. 检查观光列车牵引连接装置及二次保护装置是否完好，功能是否正常；
1. 检查发动机运行是否平稳、无异响；检查燃油系统是否有渗漏；检查机油、冷却液是否正常，排气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检查蓄电池箱体是否完好，固定是否牢固，是否有电解液泄露，电池极柱是否有腐蚀，连接是否松动；
1. 检查车辆运行是否平稳、无异响，各部件连接是否紧固；
1. 检查转向系统各部件连接是否紧固，转向是否灵活，转向空行程是否正常，验证换挡机构、操作系统功能是否正常；
1. 检查验证行车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是否有效，液压制动系统是否泄漏；
1. 检查电器连接件插接是否牢固，线路是否有破损；
1. 检查安全带、安全护栏、扶手是否完好，验证安全带连接装置、卡扣连接是否牢固。
	



表A.1  电梯、观光车维护保养单位自查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5
	维护保养现场作业
	维护保养现场作业人员数量、自身安全防护以及作业现场围蔽、警示等是否符合要求。
	

	6
	维护保养记录
	1. 维护保养设备基本情况和技术参数是否填写清晰完整，且与设备信息一致；
1. 使用单位、使用地点等信息是否与现场一致，且填写清晰完整；
1. 维护保养单位、维护保养日期是否填写清晰完整，维护保养人员、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是否签字确认；
1. 是否开展自行检查，是否有自行检查和审核人员的签字、加盖维护保养单位公章的自行检查记录或报告；
1. 维护保养项目、进行维保工作以及达到的要求是否填写完整，对于调整、更换的零部件是否有详细记载。
	

	7
	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
	是否配合使用单位，按时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记录是否完整。
	

	8
	应急救援
	是否设立24 h值班电话，接到故障报告后，救援人员是否在10 min内赶到现场。
	








[bookmark: _Toc191974781][bookmark: _Toc191975257]
（规范性）
航展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性检验项目
0. [bookmark: _Toc191974782][bookmark: _Toc17163][bookmark: _Toc191975258]电梯安全保障性检验项目
0. 航展期间核心区曳引与强制性驱动电梯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T7001-2023《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附件A1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1的项目。
0. [bookmark: _Toc1907]曳引与强制性驱动电梯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井道及相关设备
	1. 门上装有用钥匙开启的锁，门开启后不用钥匙能够将其关闭和锁住，门锁后不用钥匙能够从井道内将门打开；验证门关闭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
1. 底坑地面平整，无渗水、积水；
1. 缓冲器无松动、明显倾斜、断裂、塑性变形、剥落、破损、严重锈蚀等现象；
1. 检查极限位置限制装置是否能够在轿厢(运载装置)、对重接触缓冲器之前或者柱塞接触缓冲停止装置之前起作用，并且在缓冲器被压缩或柱塞在缓冲停止区的期间能够保持其作用状态。
	

	2
	电气设备（装置）及控制
	1. 机房为多台电梯共用时，各主开关的操作机构易于识别；
1. 轿厢内的紧急报警装置采用由应急电源供电的双向对讲系统与救援服务持续联系；
	

	
3
	驱动主机
	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制动闸瓦（制动钳）紧密、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制动盘）上，电梯运行时制动闸瓦（制动钳）与制动轮（制动盘）不发生摩擦，制动闸瓦（制动钳）以及制动轮（制动盘）工作面上无油污。
	

	4
	轿厢
	1. 轿厢正常照明和通风有效；
1. 在正常照明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由紧急电源供电的应急照明能够自动投入工作。
	

	5
	层门和轿门
	1. 测量轿厢地坎与层门地坎的水平距离是否不大于35 mm；
1. 检查自动水平滑动门关闭过程中人员通过入口时，保护装置是否能够自动使门重新开启；
1. 每个层门均能够被专用钥匙从外面开启；紧急开锁后，在层门闭合时门锁装置未保持在开锁位置；
1. 轿厢(运载装置)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7 mm时才能启动。
	

	6
	应急救援试验
	1. 检查机房内或者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是否设有清晰的应急救援程序；
1. 在各种载荷工况下，按照本条第(1)项所述的应急救援程序实施操作，观察是否能够安全、及时地解救被困人员。
	

	7
	轿厢超载保护装置试验
	观察是否最迟在轿厢内载荷达到110%额定载重量时能够检测出超载，防止电梯正常启动及再平层(对于液压驱动电梯，防止电梯正常启动)，并且轿厢内有听觉和视觉信号提示，自动门完全开启，手动门保持在未锁紧状态。
	

	8
	对重（平衡重）限速器-安全钳试验
	1. 检查限速器绳断裂或过分伸长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是否有效；
1. 采用瞬时式安全钳的，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上行：采用渐进式安全钳的，轿厢空载，以额定速度上行，或者以较低速度(仅适用于额定速度大于4.0 m/s的电梯)上行。
	

	9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
	1. 检查控制柜或者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是否标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试验方法，并按其方法进行动作试验，观察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是否可靠；
1. 检查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是否有效；
1. 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的，检查当制动器机械部件动作(松开或者制动)失效或者制动力不足时，是否能够防止电梯正常运行。
	


表B.1  曳引与强制性驱动电梯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0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
	1. 检查控制柜或者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上是否标有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方法，并按其方法进行动作试验，观察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是否可靠；
1. 检查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是否有效；
1. 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检查当制动器机械部件动作(松开或者制动)失效或者制动力不足时，是否能够关闭轿门和层门，并且能够防止电梯正常运行。
	

	11
	空载工况曳引能力试验
	1. 轿厢空载，当对重压在缓冲器上而驱动主机按电梯上行方向旋转时，观察悬挂装置是否相对曳引轮打滑，或者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1. 轿厢空载，以额定速度上行至行程上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观察轿厢(运载装置)是否完全停止。
	

	[bookmark: _Toc7200]12
	运行试验
	轿厢分别空载、满载，以额定速度上、下运行，观察呼梯、楼层显示等信号系统是否功能有效、指示正确、动作无误，轿厢平层良好，无异常现象发生。
	


0. 航展期间核心区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T7001-2023《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附件A2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2的项目。
0.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出入口区域
	出入口应有充分的畅通区域。
	

	2
	防护挡板
	受检设备与楼板有交叉或者受检设备之间有交叉的、检查交叉处是否设有垂直固定、无锐利边缘的封闭防护挡板，扶手带外缘与任何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不小于400 mm的，可以不设置防护挡板。
	

	3
	梳齿与梳齿板
	1. 梳齿板梳齿完好，无缺损；
1. 梳齿板梳齿与踏面齿槽的啮合深度至少为4 mm，梳齿槽根部与踏面的间隙不超过4 mm；
1. 梯级或者踏板进入梳齿板处有异物卡入，并且梳齿与梯级或者踏板不能正常啮合而导致梳齿板与梯级或者踏板发生碰撞时，受检设备能够自动停止运行。
	

	4
	紧急停止开关
	1. 受检设备出入口附近设有紧急停止开关，必要时增设附加紧急停止开关，以使紧急停止开关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0 m(适用于自动扶梯)或者40 m(适用于自动人行道)；
1. 各紧急停止开关标识清晰，对于位于扶手装置高度1/2以下的紧急停止开关，在扶手装置高度1/2以上的醒目位置还设有直径至少为
80 mm的红底白字“急停”指示标记，箭头指向该开关。
	

	5
	标志
	在受检设备出入口附近设有包括必须拉住小孩、必须抱着宠物、必须握住扶手带和禁止使用非专用手推车等内容的安全乘用图形标志。
	

	6
	扶手装置
	1. 扶手转向端入口处的最低点与地板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小于0.10 m，并且不大于0.25 m；
1. 朝向梯级、踏板或者胶带一侧的部分光滑、平齐；装设方向与运行方向不一致的压条或者镶条凸出高度不大于3 mm，其边缘呈圆角或者倒角状；沿运行方向的盖板连接处结构能够防止勾绊；
1. 扶手带入口保护装置功能有效；
1. 人员能够爬上外盖板并且存在跌落风险的，检查在受检设备的外盖板上是否装设了符合要求的防爬装置；
1. 对于与墙相邻并且外盖板的宽度大于125 mm的受检设备，或者相邻平行布置并且共用外盖板的宽度大于125 mm的自动扶梯或者倾斜的自动人行道，检查在上、下端部装设的阻挡装置是否能够防止人员进入外盖板区域，并且延伸到高度距离扶手带下缘25 mm～150 mm处；
	


表B.2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6
	扶手装置
	1. 自动扶梯或者倾斜的自动人行道和相邻的墙之间装有接近扶手带高度的扶手盖板，并且建筑物(墙)和扶手带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于
300 mm时，或者相邻自动扶梯或者倾斜的自动人行道的扶手带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于400 mm时，检查在扶手盖板上装设的防滑行装置是否无锐角或者锐边，与扶手带的距离不小于100 mm，并且防滑行装置之间的间隔距离不大于1800 mm，高度不小于20 mm。
	

	7
	围裙板
	1. 围裙板与梯级、踏板间隙任何一侧的水平间隙不大于4 mm，并且两侧对称位置处的间隙总和不大于7 mm；
1. [bookmark: _GoBack]如果围裙板设置在踏板之上时，踏板表面与围裙板下端的垂直间隙不大于4 mm，踏板侧边与围裙板垂直投影间不产生间隙；
1. 检查围裙板是否垂直、平滑，板与板之间的接缝是否为对接缝。
1. 围裙板防夹装置应无松动、缺损等现象；
1. 围裙板防夹装置端点位于梳齿与踏面相交线前(梯级侧)不小于
50 mm，但不大于150 mm的位置。
	

	8
	梯级、踏板（胶带）及其驱动元件
	下列安全装置应确保有效，并在触发时能够使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停止运行：
1. 梯级或踏板下陷保护装置；
1. 梯级或踏板缺失保护装置；
1. 非操纵逆转保护装置；
1. 驱动元件保护装置。
	

	9
	运行试验
	1. 对于由使用者的进入而自动启动或者加速的受检设备，观察在使用者到达梳齿与踏面相交线之前，受检设备是否已经启动和加速，其运行方向标识是否正确并且清晰可见；
1. 对于由使用者的进入而自动启动的受检设备，观察、测量当使用者从预定运行方向进入时，是否经过足够的时间(至少为预期输送时间再加上10 s)才能自动停止运行：当使用者从预定运行方向相反的方向进入时，是否仍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向启动，运行时间不少于10 s；
1. 受检设备空载，以正常速度进行两个方向的连续运行，观察其是否运行平稳,无异常碰擦、干涉、松动、抖动和声响。
	

	10
	附加制动器
	在工作制动器松开状态下，受检设备下行时触发附加制动器动作，观察附加制动器是否能够使受检设备可靠制停。
	


0. [bookmark: _Toc191975259][bookmark: _Toc191974783][bookmark: _Toc23915]观光车保障性检验项目
航展期间核心区观光车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81-2022《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中附件D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3的项目。
0. 观光车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整车外观
	1. 内燃观光车的里程表、车速表、发动机水温表或水温报警灯、机油压力表或油压报警灯、蓄电池充电（报警）指示灯和燃油表显示正常，气压制动系统的观光车气压表显示正常；电动观光车的里程表或计时表、车速表、电流表或蓄电池荷电状态指示器显示正常；
1. 每节车厢应配备在有效期内的灭火器，并且妥善固定、便于取用；
1. 铭牌、安全标志应置于观光车的显著位置，并且保持清晰；
1. 应在左右各设置一面后视镜，前风窗玻璃应装备刮水器。
	

	2
	动力性能
	发动机应运转平稳，无异响，能正常起动、熄火（关闭）。
	

	3
	传动系统
	1. 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应当运转平稳，运行中无振抖、无异响；
1. 离合器分离彻底，接合平稳，工作时无异响、抖动和不正常打滑。
	

	4
	行驶系统
	1. 充气轮胎胎面和胎壁应当无长度超过25 mm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
1. 轮胎应当无影响使用的缺损、异常磨损和变形，应当有胎面磨耗标志，且磨耗量不得超出标志要求；
	


表B.3  观光车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4
	行驶系统
	1. 前后桥与车架的连接应紧固。
	

	5
	转向系统
	转向节及臂，转向横、直拉杆应无裂纹、损伤，球销不应松旷，转向油缸不应有泄漏油现象。
	

	6
	制动系统
	液压式制动器的制动系统不应漏油或进入空气，气液综合式制动器的制动系统不应漏油或漏气。
	


0. [bookmark: _Toc25780][bookmark: _Toc191974784][bookmark: _Toc191975260]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项目
航展期间外围区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11-2020《锅炉安全技术规程》中9.5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4的项目。
0. 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操作空间和承重装置
	1. 锅炉周围的安全通道应畅通，照明设施完好；
1. 承重结构以及支吊架的裂纹、脱落、变形、腐蚀、焊接开裂、卡死情况，吊架的失载、过载以及吊架螺帽的松动情况。
	

	2
	锅炉本体和锅炉范围内管道
	1. 受压部件可见部位的变形、结焦、泄露情况以及耐火砌筑的破损、脱落情况；
1. 除渣设备的运转情况；
1. 管接头可见部位、法兰、人孔、头孔、手孔、清洗孔、检查孔、观察孔、水汽取样孔的腐蚀、渗漏情况；
1. 阀门的参数、开关方向标志、编号、重要阀门的开度指示和限位装置以及阀门的泄漏情况；
1. 分汽缸的变形、泄漏以及保温脱落情况；
1. 膨胀指示器的完好情况以及其示值误差情况；
1. 锅炉燃烧的稳定情况；
1. 炉墙、炉顶的开裂、破损、脱落、漏烟、漏灰和变形情况以及炉墙的振动情况；
1. 炉墙和管道保温的变形、破损、脱落情况。
	

	3
	安全阀
	1. 安全阀的泄漏情况，排汽、疏水是否畅通；
1. 在不低于75%的工作压力下，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的手动排放试验，验证安全阀密封性以及阀芯的锈死情况。
	

	4
	压力测量装置
	压力表、压力取样管和阀门的损坏、泄漏情况。
	

	5
	水位测量与示控装置
	1. 就地水位表的连接、支撑、保温情况，以及疏水管的布置；
1. 电接点水位表接点的泄漏情况；
1. 由锅炉操作人员进行水位表吹洗，验证连接管是否畅通。
	

	6
	温度测量装置
	1. 温度测量装置的运行，示值误差情况；
1. 螺纹固定的测温元件的泄漏情况。
	

	7
	安全保护装置
	1. 高、低水位报警和低水位联锁保护装置的设置，见证功能模拟试验；
1. 蒸汽超压报警和联锁保护装置的设置，核查有关超压报警记录和超压联锁保护装置动作整定值，见证功能试验；
1. 超温报警装置和联锁保护装置的设置，见证功能试验或者核查有关超温报警记录；
1. 燃油、燃气、燃煤粉锅炉点火程序控制以及熄火保护装置的设置，见证熄火保护功能试验。
	

	8
	防爆门
	防爆门完好情况以及排放方向。
	

	9
	排污和放水装置
	1. 排污阀与排污管的振动、渗漏情况；
1. 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排污试验，验证排污管畅通情况以及排污时管道的振动情况。
	

	10
	燃烧设备、辅助设备及系统
	1. 燃烧设备以及系统的运转情况；
1. 鼓风机、引风机的运转情况。
	


表B.4  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1
	热水锅炉特殊要求
	热水锅炉的集气装置、排气阀、泄放管、排污阀或放水阀、除污器、定压和循环水的膨胀装置、自动补给水装置、循环泵停泵联锁装置等的装设。
	

	12
	有机热载体锅炉特殊要求
	1. 有机热载体的酸值、运动黏度、闭口闪点、残碳、水分和低沸物馏出温度等的检验记录或报告；
1. 有机热载体锅炉的闪蒸罐、冷凝液罐和膨胀罐等的装设；
1. 安全保护装置的装设。
	


0. [bookmark: _Toc12175][bookmark: _Toc191974785][bookmark: _Toc191975261]固定式压力容器保障性检验项目
航展期间外围区固定式压力容器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8的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5的项目。
0. 固定式压力容器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宏观检验
	1. 主要受压元件无裂纹、泄漏、鼓包及变形；
1. 排放（疏水、排污）装置无堵塞、腐蚀和沉积物；
1. 密封紧固件及地脚螺栓完好。
	

	2
	搪玻璃压力容器
	1. 压力容器外表面是否有腐蚀迹象，是否有磨损、机械接触损伤、爆瓷脱落；
1. 法兰密封面是否有泄漏；
1. 夹套底部排净（疏水）口开闭是否灵活；
1. 夹套顶部放气口开闭是否灵活。
	

	3
	石墨及石墨衬里压力容器
	1. 压力容器外表面是否完好，是否有锈蚀、腐蚀现象；
1. 石墨件外表面是否有腐蚀、破损和开裂现象；
1. 法兰密封面是否有泄漏。
	

	4
	纤维增强塑料及纤维增强塑料衬里压力容器
	1. 压力容器外表面是否完好，是否有腐蚀、损伤、纤维裸露、裂纹或者裂缝、分层、凹坑、划痕、鼓包、变形现象；
1. 管口、支撑件等连接部位是否有开裂、拉脱现象；
1. 支座、爬梯、平台等是否有松动、破坏等影响安全的因素；
1. 紧固件、阀门等零部件是否有腐蚀破坏现象；
1. 密封面是否有泄漏。
	

	5
	热塑性塑料衬里
	检测衬里是否有腐蚀失光、老化开裂、磨损、损伤、鼓包、与基体分离等缺陷。
	

	6
	壁厚测定
	检验检测人员应根据安全管理审查情况和运行状态来判定是否需要进行壁厚测定。测点位置和数量依据腐蚀情况确定。
	

	7
	安全阀
	1. 安全阀的结构形式与所保护的介质一致，气体介质应使用全启式安全阀；
1. 安全阀的排放口之间装设的截止阀应处于全开位置并铅封完好；
1. 安全阀是否有泄漏。
	

	8
	爆破片装置
	1. 爆破片装置应按期更换，在使用期限内；
1. 爆破片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爆破片装置有无泄漏；
1. 与爆破片夹持器相连的放空管是否通畅，放空管内是否存水（或者冰）；
1. 爆破片和压力容器装设的截止阀是否处于全开状态，铅封是否完好。
	

	9
	安全联锁装置
	检查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的安全联锁装置是否完好，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10
	压力表
	1. 在压力表和压力容器之间装设三通旋塞或者针型阀时，其位置、开启标记及其锁紧装置是否符合规定；
1. 表内弹簧管是否泄漏，压力表指针是否松动，变形；
1. 同一系统上各压力表的读数是否一致。
	


表B.5  固定式压力容器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1
	液位计
	1. 玻璃板（管）是否有裂纹、破碎；
1. 阀件是否固死；
1. 液位计指示模糊或者错误；
1. 防止泄漏的保护装置是否损坏。
	

	12
	测温仪表
	1. 仪表量程与其检测的温度范围是否匹配；
1. 测温仪表及其二次仪表的防护装置是否破损。
	


0. [bookmark: _Toc191975262][bookmark: _Toc191974786][bookmark: _Toc16647]工业管道保障性检验项目
航展期间外围区工业管道保障性检验项目应在确认TSG D7005-2018《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管道》规定的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重点检验表B.6的项目。
0. 工业管道保障性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1
	宏观检验
	1. 管道组成件以及其焊接接头等有无裂纹、过热、变形、泄漏、损伤等缺陷；
1. 管道有无异常振动，管道与相邻构件之间有无相互碰撞、摩擦；
1. 管道隔热层有无破损、脱落、跑冷以及防腐层破损等；
1. 检查支吊架有无脱落、变形、腐蚀、损坏，主要受力焊接接头有无开裂，支架与管道接触处是否积水，恒力弹簧支吊架转体位移指示是否符合要求，变力弹簧支吊架有无异常变形、偏斜、失载，刚性支吊架状态、转导向支架间隙、阻尼器和减震器位移、液压阻尼器液位是否符合要求；
1. 检查阀门表面有无腐蚀，阀体表面裂纹、严重缩孔、连接螺栓是否松动等；
1. 检查放空（气）阀和排污（水）阀设置位置是否合理，有无异常集气、积液等；
1. 检查法兰有无偏口以及异常翘曲、变形、泄漏、紧固件是否齐全、有无松动、腐蚀等；
1. 检查波纹管膨胀节表面有无划痕、凹痕、腐蚀穿孔、开裂以及波纹管波间距是否符合要求，有无失稳现象，铰链型膨胀节的铰链、销轴有无变形、脱落、损坏现象，拉杆式膨胀节的拉杆、螺栓、连接支座是否符合要求等；
1. 对有蠕胀测量要求的管道，检查管道蠕胀测点或者蠕胀测量带是否完好。
	

	2
	壁厚测定
	对工业管道或有明显腐蚀的弯头、三通、异径管以及相邻管段等部位，检验检测人员应根据安全管理审查情况和运行状态来判定是否需要进行壁厚测定。
	

	3
	电阻值测量
	应对输送易燃、易爆介质的管道，以抽查方式进行防静电接地电阻值和法兰间接触电阻值测定。防静电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0 Ω，法兰间接触电阻值应小于0.03 Ω。
	

	4
	安全阀
	1. 安全阀的结构形式与所保护的介质一致，气体介质应使用全启式安全阀；
1. 安全阀与排放口之间装设的截断阀应处于全开位置并铅封完好；
1. 安全阀是否泄漏。
	

	5
	爆破片
	1. 爆破片装置应按期更换，在使用期限内；
1. 爆破片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爆破片装置有无泄漏；
1. 与爆破片夹持器相连的放空管是否通畅，放空管内是否存水（或者冰）；
1. 爆破片装置与管道间设置截断阀的，截断阀应处于全开状态并铅封完好。
	

	6
	阻火器装置
	1. 阻火器装置安装方向是否正确（限单向阻火器）；
1. 阻火器装置是否有泄漏。
	


表B.6  工业管道保障性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7
	紧急切断阀
	1. 紧急切断阀无泄漏及其他异常情况；
1. 过流保护装置动作达到要求。
	

	8
	压力表
	1. 在压力表和管道之间装设三通旋塞或者针型阀时，其位置、开启标记及其锁紧装置是否符合规定；
1. 表内弹簧管是否泄漏，压力表指针是否松动，变形；
1. 同一系统上各压力表的读数是否一致。
	

	9
	测温仪表
	1. 仪表量程与其检测的温度范围是否匹配；
1. 测温仪表及其二次仪表的防护装置是否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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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意见通知书

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意见通知书


使用单位：                                   
维护保养单位：                               
制造单位：                                   
注册代码：                                   设备自编号：                                   

    我机构于     年    月   日对               （特种设备名称）开展保障性检验，发现该设备存在以下安全隐患，请     年    月   日前将整改结果报送我机构。
	项目号
	整改内容

	
	

	
	

	
	

	
	

	
	

	
	

	检验检测人员：                              （ 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检验专用章）
联系电话：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接收人：                             维保单位接收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本意见通知书一式四份，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监察机构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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